
1 

 

 

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 

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修改答记者问 
 

 

    [人民日报记者]：这次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，扩大了法律

调整范围，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规范，请问主要考虑是什么？

针对非公开募集基金作了哪些制度规定？ 

    [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晓灵]：现行的证券投

资基金法主要规范了基金管理人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基金，对

采用非公开方式募集设立的基金缺乏具体规定。随着经济结构调

整和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增长，近年来非公开募集基金也快速发展，

规模越来越大，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。但由于非公开募集基

金的设立和运作缺乏法律依据，导致资金募集和投资行为不规范，

容易损害投资者权益，也滋生不少借私募之名进行乱集资等社会

问题。 

    所以，为规范非公开募集基金，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，这次

修订将非公开募集基金纳入调整范围，对非公开基金的募集、运

作、管理等进行了规范，从法律上确立了其法定地位，使非公开

募集基金实现了有法可依。无疑，这将会有效地促进非公开募集

基金的规范发展，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，也给老百姓提供



2 

了更多更规范的财富管理和投资方式，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

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。 

    当然，非公开募集基金往往投资者范围小，社会影响面窄，

运作方式灵活，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实行象公开募集基金那样严格

的管制和监管。所以适应非公开募集基金发展的需要，这次修订

在第十章单设一章构建了与公开募集基金有所区别的制度框架。

一是合格投资者制度，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募

集，合格投资者应达到规定的收入水平或者资产规模，具备一定

的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，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；

二是规定基金的投资运作、收益分配、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主要

由基金合同约定，以自律管理为主；三是规定基金管理人的登记

和基金产品的备案制度，基金募集完毕后向基金行业协会备案；

四是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禁止进行公开性的宣传和推介；五是规

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，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

除外。六是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人达到规定条件的，经监管

机构核准，可以从事公募集金管理业务。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，

对非公开募集基金侧重建章立制，对基金具体投资业务运作主要

依靠基金合同、依靠基金参与者自主约定、以自律管理为主，监

管主要着眼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，这样的规定充分考虑到了非公

开募集基金的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。 


